
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借
贷纠纷案件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项目公开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JSHT2025N065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无锡市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借

贷纠纷案件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其

他资金:166.425万元， 招标人为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。本项目已具备

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

伙)借贷纠纷,诉讼标的金额为15920833.42元（利息及逾期利息暂计至2025年8月31日）。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借贷

纠纷案件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项目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借贷

纠纷案件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项目:
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、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

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；
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/
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2025-09-01 08:00到2025-09-08 17:00

获取方式：至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901号联创大厦东楼12楼招标代理部领取招标文件，

需携带以下资料：营业执照、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、授权委托书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-09-26 14:00

递交方式：纸质投标文件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

开标时间：2025-09-26 14:00

开标地点：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901号联创大厦东楼12楼开标室

七、其他

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委托就其无

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借贷纠纷案

件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，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。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及编号:

项目名称：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

限合伙)借贷纠纷案件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项目

项目编号：JSHT2025N065

诉讼标的金额：15920833.42元

二、采购项目简要说明：

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诉萍乡朝露君清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借贷

纠纷,诉讼标的金额为15920833.42元（利息及逾期利息暂计至2025年8月31日）。
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：
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、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

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；
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/
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获取信息：

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8日，上午8时00分-11时00分，下午13时30分-17时00分，至

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901号联创大厦东楼12楼招标代理部领取招标文件，需携带以下资料：

营业执照、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、授权委托书。招标文件资料费300元/份，售后

不退。

五、招标响应文件接收信息：

1、投标文件开始接收时间：2025年9月26日 下午13:30起

2、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：2025年9月26日 下午14:00止

3、投标文件接收地点：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901号联创大厦东楼12楼开标室

六、评审有关信息：

1、开标时间：2025年9月26日 下午14:00起

2、开标地点：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901号联创大厦东楼12楼开标室

七、本公告期限：5个工作日

八、本次采购联系事项：

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

联 系 人：陆佳怡

联系电话：18951583858



联系地址：无锡市梁溪区锡沪东路363-903

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黄晓明、殷琼烨

联系电话：0510-86816115-807

联系地址：江阴市滨江中路536号25楼

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2025年9月1日

八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无锡市彩云东方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

地  址： 无锡市梁溪区锡沪东路363-903

联  系  人： 陆佳怡

电  话： 18951583858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江阴市滨江中路536号25楼

联  系  人： 黄晓明、殷琼烨

电  话： 0510-86816115-807

电  子  邮  件： 531497004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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